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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2            股票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2016－007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决议及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以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傅国定先生回

避表决该议案，该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情况 执行情况 

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购买材料、配件 1100.00 1.1 623.99 0.65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购买材料、加工费 800.00 0.8 292.80 0.31 

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建筑劳务 530.00 50 214.60 0 

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8.41 0.06 

塔城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材料、配件   48.88 0.05 

金鹰北方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加工   35.11 0.04 

宁波金鹰竹业有限公司 材料、配件   1.89 0.00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品、材料、服装销

售 
100.00 0.1 7.16 0.01 

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纺织品销售、服装销

售、水、电、蒸汽 
100.00 0.1 69.84 0.06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00.00 0.6 456.70 0.41 

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0.71 0.00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材料、配件销售、加工、

服装销售 
120.00 0.1 57.24 0.05 

金鹰北方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7.6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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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注塑机配件、纺织品、

材料销售 
  3.59 0.00 

塔城华泰纸业有限公司 纺织品配件销售   1.74 
0.00 

 

合计   3350.00  1880.3  

 (三)、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总金额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购买材料、配件 800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购买材料、加工费 900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纺织品销售、服装销售、水、电、蒸汽 150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合计   205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 

舟山市定海复翁纺织器材厂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浙江华鹰共创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45.6万元，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占

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张永方 

经营范围：纺织钢针、尼龙针芯、纺织配件、塑料制品。 

2、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染整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该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326万美元，金鹰集团占39.5%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傅和平 

主要经营范围为：高档织物面料的染整、后整理加工。 

3、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成立于1998年6月27日，注册地

为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注册资本为15800万元，由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厂（现已

经更名为浙江华鹰共创有限公司）和定海绢纺炼绸厂共同出资组建。其中，浙江

省定海纺织机械厂出资 154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8%，定海绢纺炼绸厂出资316



 

 3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 

法定代表人：傅和平 

经营范围：机械、建筑装潢材料、卫生用品、制造加工、饮食服务、纺织原

料、机电产品。主要产品有：船用柴油机及配件、食品包装机械、模具、竹地板

等。  

4、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金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母公司浙江华鹰共创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660万元，浙江省定海纺织机械总厂占54%的

股权。 

法定代表人：徐泽军 

主要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机械配件、模具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贸易（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项目）。 

5、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 

舟山金鹰大酒店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泽军 

主要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游泳池、浴室（桑拿）、卡拉 OK

厅服务，餐饮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棋牌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

和许可经营项目）。 

6、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金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占 83.3%的股份。 

     法定代表人：傅万寿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水电安装、建筑装潢、基础打

桩；钢结构制作与安装。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涉及的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定价均严格

按同期市场价格确定。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4 

公司向关联方接受劳务及购买、销售商品，是基于其在地域及配套上的优势，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通过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控制劳务

成本，减少支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生

产经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就上述《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认为：此

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

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七、董事会表决情况： 

关联董事傅国定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7位董事参与投票，同意7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